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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武逸民 通讯员 马万超
范运超

昨日，记者从市人民征兵办公
室获悉，即日起，我市今年征兵适
龄男青年报名登记工作全面展开。

报名年龄有放宽
市征兵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今年冬季征兵的主要对象以高中
（含职高、中专、技校，下同）以上文
化程度的适龄青年为主，同等条件
下优先征集学历高的青年和应届毕
业生。

征集的男青年年龄要求为年
满18周岁至20周岁，高中毕业的
年龄可放宽至21周岁，普通高等学
校在校生年龄可放宽到22周岁，普
通高等学校高职（专科）毕业生年
龄可放宽至23周岁，本科及以上学

历的毕业生年龄可放宽到24周岁。
另外，根据本人自愿，年满17

周岁、未满18周岁的高中应届毕业
生也可报名应征。

义务兵家属可享优待金
据悉，国家、部队及我市对应

征入伍者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
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应
征入伍后，经考核合格可直接选为
军官；高中毕业生应征入伍后，表
现优秀的可报考军队院校。

此外，国家对应征入伍的普通
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已交纳
的学费和助学贷款可进行补偿和
贷款代偿。另外，在校入伍的大学
生退役复学后，每年还享受最高
6000元的学费资助。

目前，我市入伍的义务兵家属
都可享受政府发放的优待金，其中

全市城镇义务兵家属平均每年可享
受优待金12400元，全市农村义务
兵家属平均每年可享受优待金
7100元，每年8月1日前发放完毕。

部分人员可网上报名
适龄男青年可到常住户籍所在

地的乡（镇）、办事处人武部或县
（市）、区人武部报名应征，报名时须
携带身份证、户口簿和学历证书。

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回
学前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武部报名
应征，在校大学生（含翌年毕业生）
可到所在学校人武部或学校所在
地县级人武部报名应征。

高中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
在校生也可网上报名（网址为
http://zbbm.chsi.com.cn）。 各
县（市）、区征兵报名咨询电话详见
今日《洛阳日报》或洛阳网。

□记者 武逸民

昨日，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
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退伍安
置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进一步明确了我市退役士
兵安置政策、退役士兵自主就业
优惠及相关待遇。

退役士兵安置有重点
《通知》要求，我市各县

（市）、区政府要按照属地管理的
原则，对符合安排条件的退役士
兵进行安置，保障其第一次就
业。重点安置服役年满12年以
上的士官、战时荣获三等功奖励
的士兵、因战致残被评为5级至8
级残疾等级的士兵及烈士子女
士兵。

对荣立二等功以上奖励的
退役士兵要计划安置在财政全
供事业单位。

三期以上转业士官和其他
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待转安排
工作期间，按规定由市政府及县

（市）、区政府按照不低于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一次性发放生
活补助费。

立功退役士兵自主
就业增发一次性补助金

《通知》显示，对从事个体
经营的退役士兵，各部门要按
照相关规定予以税收优惠及小
额担保贷款扶持，从事微利项
目的给予财政贴息；自退役士
兵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首次注
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收管理
类、登记类和行政类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

对在地方选择自主就业
的，且在部队荣立一等功以上、
二等功、三等功的退役士兵，除
部队发给一定数额的一次性补
助退役金外，每人一次性分别
增发补助金 1万元、5000 元和
2000元。

此外，《通知》还对相关单位
录用退役士兵的比例等事项进
行了明确。

我市进一步明确退役士兵安置及就业等政策

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可享税收优惠
想穿橄榄绿 今起可报名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年龄放宽至24周岁，部分人员可网上报名


